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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452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7號2

樓

承辦人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

電話：0225857528

電子信箱：nftu@nftu.org.tw

受文者：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全教總政字第1100000253C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、「研議112年公教退撫新制，更應落實政府責任、確保基金永續！」 

(0000253C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針對年金永續與政府研議112退撫新制，本會積極維護公

教人員權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針對年金永續，在本會強力要求下，銓敘部已於11月5日發

出正式新聞稿指出：「現行退撫基金財務安全也將同步提出完

整相關配套措施，包括現有退休公務人員調降所得所節省的經

費，仍持續全數挹注退撫基金，也與財主機關協調政府撥補方

案，以確保原有退撫基金財務永續，不會有二次年改的問

題。」

（https://reurl.cc/Y97VRO ）

二、本會將持續監督政府履行最後支付責任，未來基金如有財

務缺口應由政府完全負責，全教總將提出修法版本，要求政府

應有長期的撥補規劃。

三、有關112新進人員退撫新制一案，本會業已透過各種管道提

出建議，要求建立具有「有保障」、「能永續」的制度。

四、本會相關主張，請詳閱附件一「研議112年公教退撫新制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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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應落實政府責任、確保基金永續！」

正本：全國各級學校

副本：

理事長侯俊良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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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議 112年公教退撫新制，更應落實政府責任、確保基金永續！ 

107年的軍公教退撫條例中，置入「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/教

職員者，其退撫制度由主管機關重行建立，並另以法律定之。」(參見 107年《公務

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》第 93條、107年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條例》第 98

條)，應是退撫改革的新契機。 

如何擺脫「世代糾纏」泥淖建構新制度，讓新進公教人員的退撫「有保障」、「能

永續」，並讓「潛藏負債」沉苛的原退撫基金財務問題能有所解套，則是我們所關心

的整個退撫制度的轉機。 

對於 112新退撫制度的衝擊，全教總的主張如下： 

Q：另立新基金是全教總的主張？ 

A： 

1、原退撫基金因諸多執行問題造成鉅額潛藏負債，當時的公共討論氛圍大多主張未

來新進人員不再加入現有基金，以免增加原有基金的給付壓力，新基金則必須從頭

做好規劃與執行，確保基金永續，讓不同世代的人員都領得到退休金。 

2、全教總確實於 101年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另立新基金，但並非目前銓敘部規畫的制

度型態，主要考量點是現有基金因有「歷年不足額提撥」致使的潛藏負債，難以達

成財務衡平，必須另起一個新的基金，政府並應確保原有基金的給付承諾。 

 

Q：112新退撫制度會加速現有基金破產？ 

A： 

1、銓敘部長曾在立法院備詢時確實表示，新制可能會加速現有基金破產；但在全教

總強力抨擊之後，銓敘部已於 11 月 5 日發出正式新聞稿指出：「現行退撫基金財務

安全也將同步提出完整相關配套措施，包括現有退休公務人員調降所得所節省的經

費，仍持續全數挹注退撫基金，也與財主機關協調政府撥補方案，以確保原有退撫

基金財務永續，不會有二次年改的問題。」 

（https://reurl.cc/Y97VRO ） 

2、112新進人員另立新制度/基金之後，雖然現有基金因此減少提撥收入，但未來也

同時不必負擔給付。然，就目前基金財務面的困境來說，無論是否有新進人員參加，

政府都必須持續挹注原基金，方能確保基金財務衡平。 

3、全教總將提出明確修法文字，要求政府定期挹注原退撫基金明確入法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Content.aspx?pcode=S0080034&norge=9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Content.aspx?pcode=H0150049&norge=9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Content.aspx?pcode=H0150049&norge=98
https://reurl.cc/Y97VR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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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銓敘部規畫的 112新制是確定提撥制（DC），全教總的態度？ 

A： 

確定給付制（BC）和確定提撥制（DC）是國內外主要的兩種退休制度，兩種制度恰

好互為其優缺點，端看執行者或政策擬定者欲達到何種效益。原公教退撫制度（確

定給付制）是雇主應隨著財務精算結果去調整提撥率來滿足基金平衡，政府在基金

投資效益不彰，加上不願意隨精算調整提撥率下，造成「歷年不足額提撥」的潛藏

負債，導致不得不改革，這部分政府執行不力的責任，在 112 年新制創建時應該被

認真看待，避免再重蹈覆轍。因此，主管機關無論採取何種制度，都必須負起規劃

責任與確實執行，全教總會針對確定提撥制可能衍生的問題（通膨、長壽風險、…）

與缺失，要求政府事先做好防範，以確保制度的適足與永續。 

 

Q：針對確保現有基金永續，全教總有何對策？ 

A： 

1、全教總堅決反對再有二次年改，年改已修改制度調整受雇者退休給付及在職提撥

率，剩下的基金問題就應是政府履行最後支付的責任，未來基金財務缺口就應該由

政府完全負責。 

2、全教總將提出修法版本，要求政府應有長期的撥補規劃。 

 

 


